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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 2 年來國內整體產業經濟不景氣，但微電子精密機械、半導體、光電工業、

電子材料、通訊產業、資訊家電業及電子相關零組件製造業等，廣義的電子業依舊

在產業中佔據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與地位。但這個對於全世界或國內皆屬新興的產

業，究竟有什麼的事業廢棄物產生?其質與量的特性和傳統產業有何不同?以往在解

決各式環保問題的過程中，主管機關習慣先參考國外先進國家的管制模式與策略，

但在電子產業國內常獨佔世界鰲頭之際，是否可發展出新的一套管制模式或建立全

新的資源回收再利用產業?各式的議題和論點皆是未來主管機關可進一步思量的課

題。本文將依次介紹電子業的上下游分工關聯、產業製程與事業廢棄物產生特性、

面臨的問題及未來的解決方案建議等，期希望透過本文的介紹，讓電子產業於事業

廢棄物的產生質與量特性更加透明化，並將所面臨之技術、經濟、管制及環保問題

進行探究與檢討，並提出解決之建議方案，以利後續電子產業永續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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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國內廢棄物的管制始於民國 63 年所制定之「廢棄物清理法」，而對於事業廢

棄物的管理，乃從民國 76 年所頒定之「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公佈後，才開

始界定「有害事業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民國 78 年，在感受經濟起飛

衍生之大量事業廢棄物處理處置問題，行政院環保署為求事業廢棄物的妥當清理，

發布了「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讓事業廢棄物從產源至處置

的過程中(搖籃到墳墓)，有了可遵循的法則與執行規範。此後，「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等各項子法，隨著時

代改變，於廢棄物清理法修正過程中，逐一的公告並執行之。  

依據 91 年度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統計資料顯示，國內事業廢棄物上網申報總

量為 1,181 萬噸 /年，其中有害事業廢棄物為 73.4 萬噸 /年。以電子業的事業廢棄物

而言，上網申報量約為 3.2 萬噸，其中有害事業廢棄物為 1.3 萬噸，有害事業廢棄

物的產生佔事業廢棄物總產生量的 40.6%，相較於其他行業，有害事業廢棄物的產

生比例偏高(表 1)。由於事業廢棄物清理不易及妥善清理管理的連結問題，致使於

民國 89 年 7 月發生旗山溪廢溶劑棄置的重大事件，不僅污染了河川及高屏地區的

飲用水源，更造成高屏地區兩百萬人飲用水水質受影響。電子業事業廢棄物屬廢溶

劑產生量較大的產業，受旗山溪事件的影響產業與主管機關亦進一步協商並檢討管

制與妥善處理機制，進而陸續制定完成相關法令的修正及推行資源永續再利用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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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2 年電子業事業廢棄物上網申報結果統計  

單位：萬噸 /年  
一般清理 廠內暫存 廢棄物總量 

公告類別 
一般 有害 總量 一般 有害 總量 一般 有害 總量 

電腦、通信及

視聽電子產

品製造業 
5,237 880 6,117 53 80 133 5,290 960 6,250 

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 12,940 12,442 25,381 204 221 425 13,144 12,663 25,807 

合 計 18,177 13,322 31,498 257 301 558 18,434 13,623 32,057 
資料來源：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資料彙整 

 

 

 

二、電子業產業發展現況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編訂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國內在電子業的認定

上，主要包括有「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與「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等

2 個產業群。但對於廣義的電子產業而言，通常依其產品的特性區分為：IC 產業、

電子零組件產業、光電產業、平面顯示器產業、電子材料產業、通訊產業、資訊硬

體產業、資訊家電產業、電子儀器產業及電機產業等。由於各個產業間產品差異性

大，故各個產業的結構與事業廢棄物的產出特性亦有所不同。本文將鎖定在上游的

半導體業與下游的電子零組件等進行完整的介紹。  

國內發展電子產業可追溯自 1966 年，當時從半導體產業價值鏈中屬後段的封

裝業務切入，並歷經 30 餘年產、官、學、研各界的努力，進而造就出全球第一大

的專業代工王國。此外，IC 設計業在國內實力堅強的下游資訊產業帶動，以及專

業代工的互動互利下，亦有非凡的表現。2001 年全球的景氣不佳，加上美國 911

事件衝擊，使得國內電子產業從上游的半導體、中游的零組件到下游的成品等，產

值皆同步衰退，以 2001 年為例，國內整體 IC 產業產值為 5,269 億台幣，相較於

2000 年衰退 26.2%。表 2 為國內歷年半導體產業之產值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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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游的半導體產業外，下游的電子零組件製造業亦和半導體產業一樣，受

到不景氣影響甚大，依據工研院經資中心 IT IS 計畫調查報告顯示，電子零組件產

業包括主動元件、被動元件、機構元件及功能元件等四個大項(詳細可參考圖 1)，

合計產值約為 8,300 億元(2002 年)，較半導體產業為高。歷年詳細的產值變化可參

考表 3。  

 

 

 

表 2 國內歷年半導體產業之產值指標 
單位：億元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產業產值 4,235 7,144 5,269 6,283 
IC設計 742 1,152 1,220 1,545 
IC製造(積體電路) 2,649 4,686 3,025 3,550 
代工 1,404 2,966 2,048 2,429 
IC封裝 659 978 771 901 
國資封裝 549 838 660 778 
IC測試 185 328 253 287 
產品產值 1,987 2,872 2,197 2,666 
內銷比例 54.7% 53.9% 54.1% - 
IC市場 3,457 5,065 3,355 - 
資料來源：工研院經資中心 ITIS計畫(2002/03) 

 

 

 

表 3 國內歷年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產值統計 
單位：億元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主動元件 2,087 2,303 3,346 4,598 3,881 5,057 
被動元件 572 620 731 893 666 695 
機構元件 1,157 1,396 1,438 1,847 1,570 1,640 
功能元件 671 666 892 1,004 961 915 
合計 4,487 4,985 6,407 8,342 7,078 8,307 
資料來源：工研院經資中心 ITIS計畫整理(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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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體電路
- 顯示器
- 影像管
- 發光二極體
- 雷射二極體
- 電晶體
- 二極體

- 電容器
- 電阻器
- 電感器
- 濾波器
- 振盪器
- 變壓器

- 連接器
- 印刷電路板
- 開關
- 精密小馬達

- 記錄媒體
- 電源供應器
- 電池
- 音響零組件
- 感測器

主動元件 功能元件機構元件被動元件

電子零組件

 
資料來源：工研院經資中心 ITIS 計畫  

 

圖 1 電子零組件之分工架構圖示 

 

 

 

三、電子業之製程與事業廢棄物質與量產出特性 

3.1半導體業  
半導體業主要涵蓋：IC 設計、IC 製造、IC 封裝及 IC 測試等四大部份。以下

簡單說明其製程特性與廢棄物產出的關係。  

1.晶圓材料(矽棒品)製造  

指由矽晶石原料（主要有 SiHCl3、SiCl4及 SiH2Cl2）提煉多晶體，再於熔鍋中

加熱多晶體，到高於熔點而熔化成液體，再將長在晶種上的結晶慢慢拉起，使液體

結晶形成所需要直徑的單晶錠，直到晶圓產出，其製造流程如圖  2 所示。由整個

製程得知，廢水與空氣污染的處理與防治上，遠較事業廢棄物之清理為重。整體性

的事業廢棄物問題，則為廢水處理後產生污泥之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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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半導體產業上游矽晶圓製造流程圖 

 

2.IC 製造12 

晶圓的製造於 IC 製程上，主要分為薄膜、微影與蝕刻三大部份。每一層電路

都含此三部份，週而復始，一層層的構建上去。薄膜之形成方式因其功能不同而異，

有物理氣相沉積(PVD)、化學氣相沉積(CVD)、擴散、離子植入等；蝕刻亦分為濕

式法與乾式法兩大類；各步驟之間尚有洗淨、乾燥等步驟配合。圖 3 為 IC 製造之

流程圖。  

3.IC 構裝(含封裝與測試) 

積體電路構裝：係指將製造完成的晶圓切割成片狀的晶粒，再經焊接、電鍍、

包裝及測試後，成為半導體產品之過程，其流程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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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積體電路晶圓製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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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積體電路構裝流程  

 

 

 

目前國內之積體電路產業，主要還是集中在 IC 製造與 IC 構裝等兩大項目，

尤其是在 IC 製程中，使用的化學物品非常多，在薄膜形成階段，雖有 5-6 種不同

製程，但應用較廣且需投入較多種原物料者為化學氣相沉積、擴散(Diffusion)等；

在微影階段(黃光區)，含塗佈、曝光、顯影等步驟，投入量較多的原料有光阻劑、

稀釋劑、顯影劑、清洗劑等；在蝕刻階段，乾蝕刻部分使用多種具溶解力之氣體，

如 Cl2、BCl3、SiF6等；濕蝕刻部分則以使用雙氧水及多種強酸調配為主；清洗部

分，除製程水外亦需配合適量雙氧水、無機酸等。在 IC 製程中除前述化學品外，

尚產生一些固體廢棄物，其來源為必需廢棄之 IC 不良品、控片(control wafer)、廢

電子零件以及原物料包裝材料等。  

根據工研院針對半導體業廠商之事業廢棄物調查結果顯示，其事業廢棄物主

要可區分為如下三大類：  

(1)一般事業廢棄物  

主要為一般垃圾、廢塑膠、廢橡膠、玻璃或陶磁器及廢紙等各類無害之廢

棄物，此和一般產業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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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污泥及混合五金廢棄物  

由於製程特性關係，屬無機性的氟化鈣污泥或其他含重金屬污泥其處置困

難性較高。而混合五金廢料(或其他設備更新及機具汰換產生)，則在資源回收、

再利用或清除處理的認定上，較常有爭議性問題產生。  

(3)廢液  

製程所產生之廢液種類很多，在各類廢液中以異丙醇、正負光阻劑、廢酸、

潤滑油及混合溶劑等五種廢液產生量大，且部份異丙醇純度高，未來在清除處

理或資源回收再利用的分工上，則有檢討的必要性。  

3.2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除工研院經資中心 ITIS 計畫(圖 1)的分類方式外，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亦

將電腦週邊設備產業或電子零組件產業，更細分為 8 個次產業，主要有：軟體、連

接器、網路設備、儲存設備、輸出設備、輸入設備、微電腦系統及其他零組件等。

以下簡單就微電腦系統、儲存設備、輸入設備與其他零組件等四個次產業，分別說

明其污染特性與事業廢棄物產出特性。  

1.微電腦系統產業  

此產業主要進行各式電腦系統的組裝，主要的污染物有：  

˙廢氣：銲錫煙(含錫鉛、松香)、臭味。  

˙廢液：有機溶劑清洗廢液(HCFC-141b)。  

˙廢水：無。  

˙事業廢棄物：廢錫渣、包裝廢棄物、廢印刷電路板等。  

2.儲存設備產業  

此產業之製程與污染物產生主要有：  

(1)光碟片模版製作  

˙廢水：含硝酸、硼酸、檸檬酸、光阻劑、去光阻劑、顯影劑、鉻酸氫鉀、IPA、

鎳等成份。  

˙廢液：廢光阻液、電鍍廢液(含鎳、硼酸、濕潤劑)、IPA。  

˙廢氣：酸性廢氣(硝酸、硼酸)、有機廢氣(IPA)。  

˙事業廢棄物：廢紙箱、保麗龍、塑膠容器等一般事業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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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濺鍍式薄膜硬磁碟片製作  

˙廢水：清洗廢水(含硫酸、硝酸、氫氧化鈉)、研磨廢水(含 Al2O3)。  

˙廢液：鎳電鍍廢液、EDTA-Ni 廢液、廢酸液、廢鹼液。  

˙廢氣：酸氣(硝酸、硫酸)。  

3.輸入設備  

以 IC、電路板及其他電子元件組裝產品，主要製程污染物現況包括有：  

˙廢水：無。  

˙事業廢棄物：廢溶劑、廢錫渣、廢助焊劑(IPA)、廢腳線、廢印刷電路板、

廢玻纖等。  

˙廢氣：銲錫煙(含錫、鉛)、揮發性污染物(IPA、松香)。  

4.其他電子零組件  

指軟性銅箔基板之製造，主要污染物包括有：  

˙廢水：無製程廢水，僅有冷卻水。  

˙事業廢棄物：廢溶劑、甲苯廢液、生活垃圾、廢紙箱、廢塑膠。  

˙廢氣：有機廢氣(含丁酮、甲苯、溶劑蒸氣)。  

四、電子業事業廢棄物清理與回收再利用之相關要求 

4.1 清理計畫書作業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一定規模之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內，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與事業廢棄

物產生、清理有關事項變更時，亦同。行政院環保署於 92 年 1 月 24 日公告了「事

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格式及應載明事項」，並要求第一批公告之事業，須於 92

年 2 月 1 日至 92 年 5 月 31 日填報清理計畫書以利審查。由於電子產業大多屬第一

批公告之事業別且資本額超過須申報之門檻，故依規定須提送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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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前述規定「清理計畫書」應載明的事項，主要包括有：「事業基本

資料」、「原物料及產品資料」、「製程或處理流程」、「事業廢棄物之清理方式」、

「事業於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理計畫」、「有害事業廢棄物緊

急應變計畫」等各項。而申報的方式則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目、內容、

頻率，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貯存、

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輸入、過境或轉口情形。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

書面申報者，不在此限。  

4.2 電子業事業廢棄物之回收再利用現況 
因應全世界之資源永續再利用的潮流，國內行政院環保署為節約自然資源使

用，減少廢棄物產生，促進物質回收再利用，減輕環境負荷，建立資源永續利用之

社會，特於 91 年制定了「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就電子業事業廢棄物之資源回收

再利用而言，簡單述明如下：  

1.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回收再利用  

依據 90 年 4 月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之廢棄物調查資料顯示，電子業所產生之

一般事業廢棄物約佔總事業廢棄物產生量之 60%；各類別事業廢棄物之回收模

式如下所述：  

(1)經濟部公告可直接再利用之廢棄物  

依據經濟部公告之「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之規定，目前共

公告了 43 項事業廢棄物可進行再利用，其中和電子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較相關

者為，主要有：廢鐵、廢紙、廢木材(板、屑)、廢玻璃(瓶、屑)、廢單一金屬料(銅、

鋅、鋁、錫 )、廢塑膠(容器)、廢橡膠及印刷電路板製造業廢酸性蝕刻液等，廠

商可依公告之管理方式直接再利用，並上網進行申報。  

(2)屬通案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  

電子業常見的通案再利用之案例主要包括有：廢異丙醇、印刷電路板業含

銅污泥、廢硫酸、液晶螢幕顯示器剝離劑廢液、廢磷酸溶液、含金與銀之氰化

物電鍍廢液、含金與銀之氰化物電鍍程序清洗廢液、氟化鈣污泥、薄膜電晶體

液晶螢幕顯示器面板及彩色濾光片製程之稀釋劑廢液等。  

 



工業污染防治  第 86期(Apr. 2003) 135 

 

(3)屬個案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  

電子業常見的個案再利用之案例主要包括有：異丙醇廢液、氟化鈣污泥、

廢硫酸及廢磷酸液等。  

4.3 電子業事業廢棄物之清理現況 
除可資源回收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外，依規定須自行清理或委託合格機構代

為清理，目前主要執行的方式為：  

(1)由事業委託公民營清理 /處理機構於國內處理。  

(2)易燃性廢液若經成份分析符合「水泥窯或旋轉窯使用廢溶劑作為輔助燃料認定

原則」，則可使用於水泥廠當輔助燃料。  

(3)委由合格清除機構採境外輸出方式送到國內處理。  

(4)其他方式處理  

例如混合五金廢料，包括：廢積體電路 IC、廢電晶體、廢矽晶片、廢電線

電纜、廢印刷電路板、廢介面板、廢終端機、廢影像管、廢電源供應器、廢變

壓器、廢馬達、廢光罩、廢壓縮機、廢光碟、廢光纖、廢液晶顯示器、廢二極

體、廢矽鋼片、廢陶瓷基板、廢機體電容、電感、廢混合厚膜積體電路、連接

器、晶片電阻排阻及廢金屬支架等，處理機構回收後經人工拆解，以化學藥品

回收貴金屬之銅底材；此外也有部份業者將上述廢料輸出至國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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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現行電子業事業廢棄物常見之廢棄物種類與清理模式  

事業廢棄物種類 處理模式 
生活垃圾 由清潔隊清運 

一般可資源化廢棄物（廢紙、

塑膠瓶、保麗龍、廢木箱、棧

板可回收之廢棄物） 

由廠商自行回收處理 

一般事業 
廢棄物 

未回收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如

工作衣、包裝廢材、廢液等） 
由廠商委託公民營清理/處理機構處理 
個案或通案進行再利用(如氟化鈣污泥) 
以水泥窯或旋轉窯焚化處理 

廢酸 由廠商委託公民營清理/處理機構處理之 
易燃性廢溶劑 以個案申請方式提再利用計劃（如廢酸） 
含金屬污泥 以水泥窯或旋轉窯焚化處理 

有害事業 
廢棄物 

混合五金廢料 進行資源回收篩選，並行再利用 

 

 

 

4.4 電子業之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處理機構與分佈 
電子業大部分之事業廢棄物需透過公民營清理 /處理機構處理；其中有害廢棄

物若無妥善處理，將對環境造成嚴重傷害，因此慎選清理 /處理機構尤為重要。經

統計 92 年 2 月之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資料顯示，國內可處理電子業之各類有害事

業廢棄物之合格清理 /處理機構有廢酸 5 家、易燃性廢液 5 家、含金屬污泥 7 家及

混合五金 16 家；此外，接受廢溶劑作為輔助燃料之水泥窯共有 14 家。綜合上述資

料，國內可代清理電子業之有害廢棄物處理機構分佈可參見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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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高雄縣

屏東縣

台東縣

台南縣

嘉義縣

台北縣及基隆市

花蓮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彰化縣

台中縣

苗栗縣

宜蘭縣

桃園縣

新竹

基隆

台北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台東

花蓮

桃園縣
廢酸4家： 佶鼎、昶昕、啟慶、順倉
易燃性廢液3家：坤業、易增、順倉
含金屬污泥4家：台灣瑞斯曼、侑晉、佶鼎、順倉
混合五金2家：佳龍、晉侑

新竹市
混合五金1家：金益鼎新竹縣

含金屬污泥1家：中台資源
混合五金1家：弘馳
易燃性廢液1家：亞洲水泥新竹廠

苗栗縣
混合五金1家：全亞冠

雲林縣
易燃性廢液1家：日友

台南市
混合五金1家：揚達

高雄縣
含金屬污泥2家：岡聯可寧衛、泰銘
易燃性廢液5家：圓立
               東南水泥高雄廠
               建台水泥高雄廠
               嘉新水泥岡山廠
               環球水泥高雄阿蓮廠
混合五金9家：上祈、大徵、台灣美加
             昌冠、郡大、高傑、勤仲
             碧志、綠建

高雄市
含金屬污泥1家：中聯爐石
混合五金1家：亞鉑

台南縣
廢酸1家：中懋

宜蘭縣
易燃性廢液5家：
  中國力霸水泥宜蘭冬山廠
  台灣水泥宜蘭蘇澳廠
  幸福水泥宜蘭東澳廠
  油源宜蘭廠
  信大水泥宜蘭南聖湖廠

花蓮縣
易燃性廢液3家：
  台灣水泥花蓮和平廠
  台灣水泥花蓮廠
  亞洲水泥花蓮水泥廠

嘉義縣
易燃性廢液1家：
  欣欣水泥嘉義廠

 
(資料來源：彙集並統計 92年 2月之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資料) 

圖 5 國內電子業有害廢棄物清理/處理機構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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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子業事業廢棄物清理面臨問題與後續建議 

對於電子產業而言，為符合市場快速變化與國際化競爭的壓力，其產品的生

命週期較短，致使製程的變動與原物料的替換速度均較傳統產業為快。相對而言，

如何配合產業的快速改變，而制定出一套合理的事業廢棄物管理總體策略，讓事業

在產生事業廢棄物的前後，皆有一套最具環境與經濟效益的資源化或清理程序可遵

循，則為提升產品競爭力與環保效益的最佳法門。  

雖然電子產業在製程或產品的製造上，領先世界許多國家，但在環境保護與

事業廢棄物的清理上，仍有以下幾點問題與未來應考量之方向，供產業建構未來永

續策略之參考。  

1.考量延長生產者責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政策對未來產業之

影響與衝擊  

延長生產者責任係指生產者必須負起其產品對生命週期各階段所造成的環

境衝擊責任，特別是產品的用後階段 (post-consumer stage)負起回收、再利用、

再生和棄置的責任。將產品用後階段的財務責任由生產者承當可以促使生產者

對原料的選擇以及產品設計重新思考，使得創新的產品更具競爭性、更容易進

行拆解以利回收與再生，減少廢棄物的產生並對資源做最有效的利用。  

隨著電子產品的世界化，先進國家(歐美及日本)針對生產者所應負的責任，

有愈來愈多的期許與要求，在 2002年 10月歐盟各國更以立法方式完成了 WEEE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廢電子電機設備指令，其優先目標

乃是降低廢電子電機物品對環境所帶來之危害，藉由再利用 (reuse)、回收再製

(recycling)等操作降低廢棄電子電機物品的產生量以及處理量。由此可見，歐洲

各國已開始對於生產者要求必須負責產品使用完畢後之回收，再生或棄置之完

全責任；亦即這項原本由環保主管機關所執行之工作將轉嫁至產品之生產者，

同時處理費用亦將從納稅義務人全額負擔或部份轉嫁到生產者之手中，而生產

者再將此多出來的費用納入產品的價格中，換言之，棄置階段衍生之費用最終

將由產品之消費者負擔。國內相對於本項理念的推行，已開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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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回收廢棄物”依次的逐項執行，但終其目標則在於如何將清潔的製程或設

計，融入於產品的開發。  

2.資源永續再利用的檢討與推行  

雖然「資源永續再利用法」已於去年公佈，但事業如何選用「清潔生產技

術」、「對原料之使用採取減少廢棄物產生之必要措施」及「原材料失去原效

用後應自行回收再利用」等各項核心要項的掌握，則為達成資源永續利用之基

礎。要知事業有其責任義務依循減少資源之消耗，抑制廢棄物之產生。此外，

主管機關亦負有資源永續政令與策略廣為推行之責任，透過法令的制訂與經濟

誘因的設計，讓事業更著力於產品或製程的改善，而達到污染預防之目的。  

由於主管機關與業者間對於再利用的界定不清，故主管機關為防止事業以

回收再利用之名，而規避妥善處理之責。行政院環保署乃於民國 91 年 12 月 25

日公告「從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涉及違法清除處理及再利用認定原則」，並要

求事業遵循以下原則進行事業廢棄物的再利用：  

˙從事再利用非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再利用之廢棄物且未向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取得再利用許可(以下簡稱非公告及許可再利用廢棄物)

者，應取得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清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為之。  

˙清除公告或許可再利用廢棄物者，應符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之事業

廢棄物送往再利用機構再利用前之清除方式。  

對於事業機構而言，事業廢棄物是否具再利用價值，往往牽涉到其數量、

品質和市場性，且隨時間和市場的改變，而有所不同，未來如何在事業與主管

機關能有良好的執行共識，則為後續推行廢棄物之資源永續的執行重點。  

3.製程的減毒  

為減少產品於製造、使用與棄置的環境風險度，製程的減毒已為現今環境

的趨勢。電子業目前在製程上，常見仍有砷化氫、磷化氫、SiH4、BCl3、POCl3、

WF6、汞、氯氣、重鉻酸鉀等各式劇毒化學物質，如何從產品的設計到製程的改

善，進而減少毒性化學物質的使用，則為未來事業永續發展的重要責任。  

4.有害事業廢棄物的判定與檢討  

對於電子業而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的類別，主要有：混合五金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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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重金屬污泥、易燃性廢溶劑、廢酸鹼等，由於混合五金廢料屬定性的認定方

式，而且電子業者常有屬高價的報廢品，就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 /回收再利用認

定或清理技術的選定認定上，仍常有疑義產生。即屬含高單貴重金屬的廢棄物，

目前被界定為混合五金廢料，但具資源回收高價金屬 (金、銀或鈀⋯等 )的價值。

此部份亦牽涉到資源永續再利用的管理，故仍須於架構上予以釐清。  

六、結    語 

長久以來國內的環保法令規定，皆追隨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腳步而調整和改

變，卻未仔細兼顧本土性的產業特性與環境背景。近年來國內有許多產業已執世界

之牛耳，電子產業更是如此。如何透過產業、政府、學校和研究機構等通力合作，

檢討各個產業的環保政策，並制訂出環保與經濟兼籌並顧的管理模式或制度，則為

現今產業永續發展的根本要項。  

電子產業在國內雖然涵蓋的範圍極大，不論產品的種類為何，終究屬電子產

品的一項，如銷售到歐洲則將受到 WEEE(廢電子電機設備指令)的管制，亦即如何

藉由再利用、回收再製等方式降低廢棄電子電機物品的產生量以及處理量為其最終

的目標與重點。對於國內廠商而言，如何將法令管制的不利點，透過產品綠色設計

和清潔製程的融入，轉換為對企業有利的機會，則為現今不得不思量的重點。國內

電子產業處世界製造之核心，產業當思量如何開創資源永續再利用途徑，並加以成

功的應用於產業界，進而予以宣導與推行；相信這樣的管理制度與模式，未來將成

為世界各國學習的典範，亦是產業永續發展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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